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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建設篇  

7   

 

第一章   交通建設  

7 . 1 .   

本鎮交通之發展對提高文化、促進產業開發產生莫大助

力，使本鎮由一個溪南小鎮，發展為現今宜蘭縣工商大鎮。故

交通的發達，確實增進了本鎮與其它鄉鎮之聯結，加速了人、

車、貨流的溝通。茲將本鎮重要交通建設分為鐵路、公路和橋

樑等項，並以其發展歷程分述之。  

 第一節   鐵路  

第一項   日治時期發展概況  

鐵路宜蘭線是東台灣的重要交通網，對於地方的開發有極

大的貢獻。清光緒年間，台灣巡撫劉銘傳曾計畫興建。至日治

時期，公元 1917 年 (日大正 6 年 ) 7 月，日人以 1000 萬圓斥資興

建， 1919 年 (日大正 8 年 ) 3 月，完成蘇澳至羅東一段，該年 11

月，又完成宜蘭至蘇澳一段。公元 1920 年 (日大正 9 年 )，由礁

溪至大里一段通車。時至 1924 年 (日大正 13 年 ) 10 月，草嶺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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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貫通， 12 月，宜蘭與台北連接之鐵路全部完成通車。至 1924

年 (日大正 13 年 )，全線完工，而宜蘭羅東段則於 1919 年 (日大

正 8 年 ) 3 月 24 日完工。由此本鎮經鐵路南達冬山、蘇澳，北

經宜蘭、礁溪、頭城，至台北縣貢寮、雙溪、瑞芳，可抵達基

隆，並順基隆河達八堵、台北。宜蘭縣全線共 98 .7 公里，為 1 .67

公尺寬之標準窄軌。  

第二項   戰後發展  

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後），台

灣省鐵路局自公元 1980 年 (民 69 年 )起，將全線拓寬為雙線工

程。 1986 年 (民 75 年 )，完成全線雙軌工程。總體而言，宜蘭線

的通車促進了整個宜蘭縣的交通發展，而交通的便利也間接提

高羅東文化產業開發，故在日治時期已為本鎮的交通建設，建

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項   輕便車  

本鎮之輕便車（台車道）也就是日人私設軌道，在日治時

期為本地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不但提供行的方便，更在地

方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一時之間成為羅東郡內各

重要據點間普設的交通路線，但隨著宜蘭線的開通及公路交通

的發達漸漸的被淘汰，但是無疑的，輕便車是本鎮當時貨運及

客運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當時輕便車往北可通往礁溪頭

城，南至蘇澳，東往五結，往西可到達三星。  

    根據羅東公學校編《羅東鄉土資料》顯示，公元 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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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昭和 8 年），宜蘭殖產株式會社軌道的統計，由本鎮至小南

澳公里數為 5 .6 公里，台車數為 8 台，至八里沙為 15 .5 公里，

至利澤簡為 5 .6 公里，台車數為 9 台，至 100 甲為 7 .4 公里，台

車數為 4 台。就羅東段而言至羅東停車場為 0 .6 公里，至羅東

引入線為 0 .3 公里，至農業倉庫為 0 .3 公里，共有台車數 93 台；

至儲牧場為 0 .8 公里，台車數 15 台。就利用情形來說， 1933 年

（日昭和 8 年），使用宜蘭殖產株式會社軌道的乘客數有 80633

人，貨物有 2223 萬 6420 斤。  

乘客收入有 927400 圓，貨物收入有 2008071 圓，雜收有

14619 圓。另外，在日昭和年間，日人在二結（今五結鄉）建

有製糖工廠，並以此為中心分向冬山、五結、三星伸展，總延

長距離為 62182 公尺，同時並兼營客運營業，但僅作為服務性

質之鐵道，其客運收入在 1933 年（日昭和 8 年度）的總收入，

只有 910 圓。  

第四項   小火車  

臺灣的林場分布各處，其中太平山林場與阿里山林場、八

仙山林場合稱臺灣的三大林場。太平山的開發初期，利用蘭陽

溪流將生產材流放至宜蘭員山貯存，此種水運雖然可以節省很

多費用，但由於水流時大時小，不但木材碰來碰去破損大，也

很難把握生產量，此種水運法非長久之計。後來，有開築鐵道

代替水運之構想，正遇臺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今改屬台灣電

力公司）欲興建攔水壩以引溪水發電，於是放棄使用水運法，

加速了開築鐵道的步伐。
1

 

                                         
1

 林清池，《太平山開發史》，宜蘭：浮崙小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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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宜蘭出張所位於蘭陽溪左岸，理應取左岸通往員山，

但當時在選取鐵道路線上，因為左岸地勢陡峭，無法開通，只

好將鐵道路線設置於蘭陽溪右岸。路線確定後，隨著而來的是

出張所及貯木池遷移何處，土地又如何取得的問題，就在此時，

陳純精街長獲知此一消息後，認為這是發展地方的唯一契機，

於是，與地方人士討論，並取得共識，至台北總督府營林所協

調，當時總督府提出能無償提供土地者，出張所即設於該地。

不料，陳純精一口答應下，卻遭致地方人士的反彈，但是街協

議員多數贊同。經過一番溝通協調後，終於化解阻力，以戶稅

比例籌款，低價買入 18 甲竹林地區土地，並且以 50000 圓款項，

興建羅東至歪仔歪鐵路段，希望宜蘭出張所及貯木池遷移羅

東。
2

 

太平山由於其地形因素，運輸系統分為山地線和平地線，

並以土場為中間站聯運，稱之太平山森林鐵道。其中自羅東至

土場的平地線，被一般地方住民及國內外鐵道迷稱為羅東森林

鐵道，或簡稱羅東林鐵或五分仔車鐵路。  

羅東森林鐵道自竹林至土場，全長 22 哩 8 分（ 36 .8 公里），

後來才延長至羅東，以羅東為起點。屬於窄軌的輕便鐵道，係

於公元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鋪設，土場至天送埤段，由臺

灣電氣興業株式會社修築鐵道來代替水運，始建築於 1918 年

（日大正 7 年），完成於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天送埤至歪

仔歪間原為台南製糖會社所有，自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起

以年租日幣 13999 圓，租為運材之用；至於歪仔歪至竹林之間，

則是羅東街民捐獻給營林所之「寄附線」，總工程費 50000 圓，

於 1924 年（日大正 13 年）完成。 1924 年（日大正 13 年） 1 月

                                         
2

 白長川先生口述，黃明田採訪，2000年（民 89年）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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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全線通車，其運材列車有 8 班次，甘蔗列車有 6 班次，混

合列車有 2 班次，行車時間有 2 時 50 分。此森林鐵道是沿著蘭

陽溪左岸通往山區，這條鐵道的建設標準，有異於平地大線鐵

道，不但軌距較窄，連機關車廂也狹小，故一般人戲稱它為五

分仔車，與一般鐵路以載客為主之路線迥異。全線軌道均用 25

至 35 磅鋼軌，軌距 762 公厘，與山地線軌距相同，坡度最急

1 /40，適合 15 噸蒸汽機車行駛。每列車可曳引運材台車 15 輛，

載運材積約 70 立方公尺。  

羅東森林鐵道的建設，歷經前後 6 年的努力，才把三段的

路線連接為整體的運材系統。至此，水運法完全停止，改由火

車專運。宜蘭出張所也遷至今羅東現址，並改名為「營林所羅

東出張所」。本鐵道通車初期，只供運送木材的專用鐵道，不對

外營業，後來為了便利員工交通及沿途各站貨運需要，開辦客

貨運輸業務，沿途設車站 10 處，每日行駛 3 班車。在 1970 年

（民 59 年）時，曾為因應地方要求，在羅東火車站的北端設羅

東車站一處，以便利旅客。 1971 年（民 60 年），為了改善客運

業務，不惜巨資購置柴油動力客車「中華號」參加營運，因為

其速度快，縮短很多乘車時間，因此幾乎班班客滿，可推測在

70 年代時森林鐵道受歡迎的程度。  

但這般好景不過數年，隨著公路交通的發達，森林鐵道的

盛況不再，昔日班班列車客滿的情景亦不復在。後來這段鐵道

於 1978 年（民 67 年） 9 月 21 日，受到黛拉颱風的侵襲，路基

柔腸寸斷，全線近 1 半的鐵道遭受到嚴重破壞，修復經費遲遲

未有著落，在加上 1976 年（民 65 年）之後，太平山開始限制

伐木，運材量銳減，乘客量也大減，有時車廂甚至空無 1 人，

羅東森林鐵路處於虧損狀態，搖搖欲墜。至 1979 年（民 68 年）

8 月 1 日起，宣告停業。山上的生產材，改以林道卡車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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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鋼軌也陸續拆除，自此森林鐵道風光 50 餘年的運材功能宣

告結束，但其為地方交通及產業之發展所立下的汗馬功勞，至

今卻仍是鎮民們所津津樂道的話題。  

 

 

日治時期竹林舊驛 (宜蘭縣史館提供 )  

 

 

竹林車站，在生產結束後曾充用公務車調度室，後於公

元 1 9 9 4 年（民 8 3 年） 1 0 月受颱風吹毀已不復存在（林

清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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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竹林驛己為一片草地，  擺放太平山林場使用過

之五個火車頭  

第五項   羅東火車站  

羅東鎮火車站，現址為羅東鎮公正路 2 號。本站之設置，

緣於日治時期公元 1919 年（日大正 8 年） 3 月 24 日時，宜蘭

縣鐵路宜蘭至蘇澳開通時設置。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太平

山林場的儲木場改遷至羅東後，並設營林所。此後，羅東火車

站之客貨運量，均受太平林場林業開發之影響而大幅成長。  

表 7.1.1. 羅東火車站之上下車人次（公元 1919-1933年（日大正 8-昭和 8年）） 
公   元  上車人次  下車人次  

1 9 1 9  1 5 2 5 8 7  1 5 5 6 1 1  

1 9 2 5  2 1 2 7 9 1  2 1 3 3 9 1  

1 9 2 9  1 8 1 9 4 9  1 8 6 0 9 6  

1 9 3 0  1 7 7 1 8 3  1 7 8 0 3 2  

1 9 3 1  1 3 3 9 0 2  1 3 6 7 9 0  

1 9 3 2  1 5 5 7 5 6  1 5 8 7 7 0  

1 9 3 3  1 4 2 6 0 9  1 3 9 3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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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羅東火車站之貨運次數
3
（公元 1919-1933年（日大正 8-昭和 8年））  單位：件 

大   貨   物  小   行   李  
公   元     

發  送  到  達  發  送  到  達  

1 9 1 9  7 3 6 3  8 3 4 4  3 9 0 9 6  8 4 2 3 9  

1 9 2 5  3 6 8 5 3  1 7 0 2 6  2 1 6 4 0  6 0 8 6 6  

1 9 2 9  5 0 9 3 2  2 0 6 1 6  2 7 9 6 2  8 2 8 2 9  

1 9 3 0  3 8 5 2 0  1 8 1 6 8  2 9 6 0 7  7 8 2 8 8  

1 9 3 1  4 2 5 5 8  1 8 8 4 7  2 0 0 9 9  6 6 1 5 2  

1 9 3 2  4 8 2 9 2  2 0 9 6 8  1 9 2 6 0  6 8 3 0 1  

1 9 3 3  6 3 3 5 4  1 8 9 7 2  3 0 8 8 7  1 1 6 5 6 5  

 

 

羅東車站  

 

由此數據資料看來，羅東火車站在日治時期就為本鎮之交

通中心，在當時太平山林場之木材均由此轉運，也帶動本鎮之

繁榮。直至 1979 年（民 68 年）止，因太平山林場之木材改由

林道以卡車運材後，才停止運材。  

現就貨運而言以，一般民生貨物為主，而客運則是在 1980

年（民 69 年）北迴鐵路開通後，客運人數大增，茲根據羅東火

車站提供的資料，說明各年度之客運人數及營收狀況。  

                                         
3

  羅東公學校編，林清池譯，《羅東鄉土資料》，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9年（民

88年），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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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3 .  羅東火車站各年度客運人數及營收狀況
4

（公元 1964-1998年（民 53-87年）） 

公   元  上車人數（人）  營收（元）  

1 9 6 4  6 9 9 6 1 7  6 5 0 0 1 0 5  

1 9 7 1  9 8 5 3 0 0  1 7 9 0 1 8 9 7  

1 9 7 8  7 9 6 1 7 3  3 3 2 8 8 6 2 7  

1 9 8 6  1 1 3 6 9 7 5  1 1 2 7 2 2 5 8 5  

1 9 9 2  1 4 1 8 0 2 5  1 8 8 8 8 8 9 6 0  

1 9 9 6  1 7 7 1 7 1 0  2 5 3 0 1 8 0 0 0  

1 9 9 8  1 9 5 0 5 5 9  2 5 8 5 8 9 9 0 1  

 

    而羅東火車站之地址一直沒有改變，但曾經擴建過 2 次，

分別是在 1950 年（民 39 年），擴建為 464 平方公尺站房， 1985

年（民 74 年），再改建為 3818 平方公尺之站房。另外，在 1965

年（民 54 年）時，羅東鎮民代表會在第 8 屆第 3 次臨時會議中，

曾議決將促請省政府早日興建羅東火車站天橋及候車亭，以因

應日益增多的客貨量。  

第二節   公路  

古時候開闢道路，在習慣上政府機關幾乎不參與，而委託

地方富豪之有意者經營，或由地方人民共同來經營。雖然偶而

有政府機關撥款補助，或由官廳自己來經營，不過因為沒有採

取一貫性的方針，更缺乏維修方案，因此道路雖然開通了，卻

由於上述因素，利用率低，致荒廢的情形到處可見。因此，日

本領台前，能夠供車馬通行的道路，可說少之又少。
5

 

依日人於公元 1904 年（日明治 37 年）的〈地形圖〉，可知

當時羅東鎮中心在羅東中街（今中正路），北端接今中正北路，

向北聯絡今五結鄉二結、四結（舊屬二結堡），中街向南連接今

中正南路通冬瓜山（今冬山鄉），該路往東南可通蘇澳。此南北

                                         
4

 台鐵羅東火車站提供。 
5

 羅東公學校編；林清池譯，《羅東鄉土資料》，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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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道路，清時稱為「羅東大路」。羅東中街南向西接今中山路、

中山西路，以通三星鄉，也為羅東通三星重要通道。  

此外，清朝時期羅東對外交通，仰賴水路通道。嘉慶年間，

漢人入墾羅東後，浚深與加寬羅東溪（溝）為南門圳，通達今

冬山河，聯絡溪南重要港口之一「加禮遠港」（今五結鄉），該

「港口左右即係大洋。港口之水較烏石港口計深 3 尺，並無暗

礁， 300 -400 石之貨船可直收入沙岸，土人謂之東港。以販粟從

東南流而出者，皆聚於此。其由西北流而出者，則囤寄於頭圍，

因以烏石港為西港。其實加禮口右則內通於蘇澳，左則外達於

頭圍，最為蘭中扼要門戶，不獨羅東一小聚落之咽喉也。」
6

由

引文得知，船隻可經由南門圳此一水路進出羅東。該水路在鐵

路未建時，為羅東貨物運輸網絡。  

日治時期羅東主要道路，據 1924 年（日大正 13 年）《臺灣

工商道路要覽》載，羅東地區（指羅東郡）當時主要聯外道路

有 4 條，分別是宜蘭蘇澳道、羅東利澤簡道、羅東三星道、羅

東清水道。  

宜蘭蘇澳道（南北向），里數 3 .1 日里，從羅東街往北通宜

蘭，往南經五結、冬山庄，以至蘇澳。平時有人力車 9 6 車次，

自轉車（腳踏車）60 車次，徒步 3400 人次；顛峰時各為 130、

110、 5200 次。  

羅東利澤簡道（東西向），里數 1 .31 日里，為羅東街與五

結庄交通要道。平時有人力車 12 車次，自轉車（腳踏車） 46

車次，徒步 2500 人次；顛峰時各為 30、 80、 3000 次。  

羅東三星道（東西向），里數 3 .07 日里，為羅東街、冬山

莊、三星庄等 3 地溝通之路。平時有人力車 32 車次，自轉車（腳

                                         
6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民 50年），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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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車） 98 車次，徒步 3330 人次；顛峰時各為 50、 120、 4300

次。  

羅東清水道（東西向），里數 1 .5 日里，為羅東街與五結庄

另一主要道路。平時有人力車 6 車次，自轉車（腳踏車） 49 車

次，徒步 1348 人次；顛峰時各為 15、 80、 2500 次。  

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 1945 年（民 34 年）後），本鎮為

宜蘭縣的交通中心，對外交通四通八達，有濱海公路、北宜公

路、蘇花公路可通往全省各地。在對外公路建設方面， 1956 年

（民 45 年） 11 月，省政府以「國防需要」之因為由，決定宜

蘭市為東西橫貫公路支線出口。省府此舉，引起當時曾積極爭

取建設的羅東地方人士不滿，全體鎮民代表、里長、鄰長等提

出辭呈，使得全鎮行政陷於癱瘓，情勢嚴重。宜蘭縣政府為解

決問題，均衡地方發展，經多次協商後，決定由地方興建產業

道路，而由省府撥款興建牛□大橋與宜蘭支線相接。復經 1957

年（民 46 年） 3 月，省議會第 2 屆第 6 次大會議決通過，送請

省府辦理，由省政府自 1957 年（民 46 年）起，編列預算次第

施工，全長 200 多公尺的牛□大橋，於 1963 年（民 52 年）夏

季，完成竣工。  

表 7.1.4. 本鎮相關縣道公路(公元 1951年（民 40年）8月) 
路基寬度  

(m)  
砂石路面  橋樑  

鋼筋水泥  木質  路名  
長度  

(km) 

最大  

坡度  

(%) 

最小  

半徑  

(m)  最大  最小  長度 (km) 寬度 (m)  座

數  
長度 (m)  寬度 (m)  座數  長度 (m)  寬度 (m)  

羅東清水路  4 .823 1.00 50.00 10.20 3 .50 4 .823 8.70 4 18.55 2 .60—7.00 1 2 .90 2 .60 

羅東天送埤路  15.907 25.00 80.00 10.50 6 .50 15.907 10.00 7 67.10 4 .00—5.50 2 11.70 4 .70—5.50 

羅東利澤簡路  6 .800 1.00 60.00 8 .20 8 .00 6 .800 5.30 9 95.50 3 .50—5.50 0 —  —  

表 7.1.5. 本鎮相關道路概況(公元 1952年（民 41年）底) 
路基  路面寬度 (m)  

寬度 (公尺 )  路名  起訖及經過地點  
長度

(km) 
最大  最小  

最大坡度

(%) 

最小半徑

(m)  
最大  最小  

交通情形  

羅東天送埤路  
自羅東經大埔三

星至天送埤  
15.96 10.80 7 .00 8 .0 40 10.00 7 .00 砂石路面；可通車。  

羅東清水路  
自羅東經五結至

清水  
4 .82 10.20 3 .10 1 .0 60 8 .70 2 .80 砂石路面僅可通車至四百名  

羅東利澤路  
自羅東經鐤橄社

至利澤簡  
5 .75 8 .20 6 .60 1 .0 60 5 .90 5 .50 砂石路面；可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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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鎮內交通有特 1 號道路、興東路、中正路、公正路、

維揚路等道路如織，交通便捷。特 1 號道路純精路（ 1985 年（民

74 年）開闢）與特 2 號道路光榮路，為本鎮外環道路，並以此

做為主幹，鎮內其它道路分別與其連結，構成本鎮區內之道路

系統。不但紓解本鎮交通擁擠現象，同時施設之市區排水截水

溝，其集水面積涵蓋甚廣，對區域排水可發揮最大功效，更因

本道路通過北成市地重劃區邊緣，可促進兩面之發展，同時提

升本鎮之經濟地位。在其中以公正路、中山西路（ 1961 年（民

50 年）加鋪柏油路）、中山東路為東西向之主要聯絡道路，另

以中正北路、中正南路（ 1960 年（民 49 年））加鋪柏油路）、

興東路、興東南路（ 1966 年（民 55 年））開闢，至 1979 年（民

68 年）打通居仁、仁德、浮崙三里住宅區，使兩路聯結通車）

為南北向之主要聯絡道路，其它次要道路再分與其連結，彼此

間並互有替代性和競爭性，構成本鎮區內之道路網。在對外聯

絡上由公正路銜接北成路，可通往冬山鄉，由中山西路銜接中

山東路，分別通往冬山鄉與五結鄉。由中正南路銜接中正北路

亦可通往冬山鄉與五結鄉。  

 

 

3 0 年代（昭和年間）的中正路（宜縣縣史館提供）   今日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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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路                                 興東路  

 

 

復興路（三星鄉通往羅東幹道）  （向西通往羅東運動公園）  

 

 

中正南路（羅東鎮通往冬山鄉幹道）中正北路（羅東鎮通 往宜蘭市幹道） 

 

 

中山西路（從市區中山路連接該路通往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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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橋樑  

據《噶瑪蘭廳志》載，清代羅東地區主要橋樑，計有羅東

南門橋：在廳（宜蘭廳城，今宜蘭市）南 20 里，通冬瓜山路。

長 2 丈，高 6 至 7 尺；打那岸橋：在廳南 26 里，通珍珠里簡路。

長 5 丈，高丈餘。三角橋：在廳南 8 里，通羅東路。長 5 丈，

高丈餘；東勢二結橋：在廳南 8 里，通羅東路。長 3 丈，高 8

尺；東勢四結橋：在廳南 11 里，通羅東大路。長 4 丈，高 1 .5

丈。未設橋樑之處則有船渡，清水溝渡：在廳南 8 里，為東勢

清水溝、鹿埔一帶大路，其水上通溪洲，下達二結官渡；二結

渡：在廳南 8 里，為羅東大路。其水上通清水溝，下達三結官

渡。  

表  7 . 1 . 6 .  本鎮相關橋樑的建設 (公元 1 9 5 2 年（民 4 1 年）底 )  
橋名  所在路名地名  種類  長度 (m) 寬度 (m) 載重量 (噸 ) 交通情形  

大同橋  羅東清水路大同  混凝土造  8.00 5.40 8.0 可通車  

第 2 號橋  五結附近  混凝土造  2.70 6.00 8.0 可通車  

第 3 號橋  五結附近  混凝土造  1.85 7.00 8.0 可通車  

第 4 號橋  孝威附近  混凝土橋  2.90 2.60 6.0 可通車  

第 5 號橋  孝威附近  木  桁  橋  6.00 4.00 — 僅留橋墩部能通車  

利澤橋  羅東利澤路利澤村  混凝土造  56.00 3.75 8.0 可通車  

第 2 號橋  利澤村附近  混凝土造  1.80 5.50 8.0 可通車  

橄月橋  □橄社附近  混凝土造  6.00 3.65 8.0 可通車  

霜月橋  □橄社附近  混凝土造  7.50 3.65 8.0 可通車  

第 5 號橋  □橄社附近  混凝土造  3.50 3.50 8.0 可通車  

下鐤橄橋  □橄社附近  混凝土造  6.00 3.70 8.0 可通車  

第 6 號橋  羅東附近  混凝土造  4.30 3.65 8.0 可通車  

第 7 號橋  羅東附近  混凝土造  7.60 3.65 8.0 可通車  

第 8 號橋  羅東附近  混凝土造  2.60 3.60 8.0 可通車  

廣興橋  羅東天送埤路廣興附近  混凝土板橋  3.65 3.65 10.0 可通車  

柯仔林橋  柯仔林  混凝土樑面  7.30 4.90 10.0 可通車  

大湖橋  大湖附近  混凝土板橋  6.90 4.00 15.0 可通車  

大埔橋  大湖附近  混凝土板橋  1.10 5.00 15.0 可通車  

田心橋  大湖附近  混凝土板橋  7.60 3.60 15.0 可通車  

三星橋  三星附近  混凝土橋  3.30 3.60 15.0 可通車  

破布烏橋  破布烏  混凝土墩樑面  3.90 4.60 5.0 可通車  

無名橋  天送埤  木樁樑面  7.50 2.60 3.5 可通車  

本鎮並無溪流通過，因此無橫跨溪流兩岸之橋樑的架設，

但本鎮為了灌溉及防洪排水，建有多條水圳，故針對架設於排

水及灌溉圳道上之橋樑眾多。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後），本鎮相關橋樑的建設概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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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 7 .  本鎮內橋樑概況表  
編 號  名 稱  跨 越 圳 道 名  所 經 道 路  

1  仁 愛 別 墅 橋  萬 長 春 圳 四 結 幹 線  竹 林 巷  

2  福 德 橋  北 成 圳 排 水  中 山 西 街  

3  合 作 二 號 橋  月 眉 圳  維 揚 路  

4  育 英 橋  南 門 圳  民 族 路  

5  十 六 份 二 路 橋  南 門 圳  月 眉 街  

6  十 六 份 三 路 橋  南 門 圳  月 眉 街  

7  十 六 份 四 路 橋  南 門 圳  月 眉 街  

8  九 份 橋   中 正 南 路 （ 通 往 冬 山 鄉 ）  

9  南 盟 橋   南 盟 路 （ 通 往 冬 山 鄉 ）  

1 0  打 那 岸 二 號 橋  打 那 岸 排 水  南 北 二 路 、 南 北 四 路  

1 1  打 那 岸 三 號 橋  打 那 岸 排 水  南 北 三 路 、 南 北 五 路  

1 2  打 那 岸 十 四 號 橋  打 那 岸 排 水  通 往 五 結 鄉  

1 3  四 號 橋  打 那 岸 排 水  南 北 四 路 、 南 北 六 路  

1 4  興 東 路 橋   興 東 路  

1 5  二 結 圳 路 橋    

1 6  清 水 溝 水 泥 橋    

1 7  復 興 水 泥 橋    

1 8  應 公 橋   新 群 里 與 群 英 村 間  

1 9  鹽 館 橋   新 群 里 與 羅 莊 里 間  

第四節   客運系統  

早期的道路多無路面，塵土飛揚，坎坷難行，因此來往各

地之運輸服務主要仰賴人力及獸力。直到日人治臺，將原有之

一般車道及行人道路，利用民工予以拓寬，並將部分重要道路

加鋪碎石子，但仍不甚完備。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後），經過歷年之整修，才能在各主要道路上行

駛汽、機車，此時以人力及獸力為主的交通工具也逐漸式微了。 

本鎮客運系統之營運，係在 1927 年（日昭和 2 年）以羅東

至宜蘭間的公路開始，往後在 10 年間又開通羅東至南方澳，羅

東至天送埤，羅東經利澤簡至新成線。另外，在未設汽車路線

的員山、小南澳等地，雖無班車可搭乘，但仍有貨物車、計程

車行駛。  

日治時期羅東郡內有 8 家汽車自動株式會社，分別經營公

共汽車、貨物自動車及出租自動車。
7

其中以蘭陽自動車株式會

                                         
7

 羅東公學校編；林清池譯，《羅東鄉土資料》，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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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為最大，在 1927 年（日昭和 2 年）成立汽車商會， 1930 年

（日昭和 5 年） 5 月改為公司，總資本額為 2000 股又 100000

圓，由胡慶森擔任社長。營業線是羅東宜蘭間，從上午 6 時到

下午 6 時，每 30 分鐘 1 班，而末班車在羅東是晚上 10 時開，

宜蘭 10 時 30 分開。 1935 年（日昭和 10 年度）的乘車人員為

448494 人，營業額 56112 圓，員工為 25 名。  

共益自動車株氏會社，係於 1928 年（日昭和 3 年） 2 月創

立，總資本額 1200 股 60000 圓，由利澤簡人林木溪出任社長；

營業路線分為羅東南方澳間及羅東經利澤簡至新城 2 線，前者

每日行駛， 15 個往返班次，後者每日 13 個往返班次。
8

 

當時規定各自動車會社各有其所屬行車路線，不准逾越，

警察課保安人員隨時查核，即使 1 個班次未發車，也必須向保

安人員報備，並說明未能發車之原因。
9

後來，由於太平洋戰爭

發生（ 1941），宜蘭郡的宜蘭殖產自動車株式會社以及羅東郡的

蘭陽自動車株式會社、共益自動車株式會社及三星自動車合資

會社，受命合併為蘭陽自動車合同會社。合併之後，原本的會

社依其所使用的車輛廠牌分班，三星會社為「豐田班」，蘭陽會

社為「日產班」，共益會社為「雪佛蘭班」，宜蘭殖產會社為「福

特班」，各分班仍行駛其原先之分配路線。
10

 

1946 年（民 35 年）8 月，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交通鐵路管理

委員會汽車處，改組成立公路局。 1947 年（民 36 年） 5 月，臺

灣省政府成立後，隨之改名為臺灣省公路局，仍隸屬交通處，

掌管全省公路運輸與監理行政兩部門之業務。 1950 年（民 39

年），各運務股編制擴大，改稱局運輸處。 1952 年（民 41 年）

                                         
8

 羅東公學校編；林清池譯，《羅東鄉土資料》，88-90。 
9

 張文義記錄整理，《宜蘭文獻雜誌十四—陳永文先生訪談錄》，92-93。 
10

 張文義記錄整理，《宜蘭文獻雜誌十四—陳永文先生訪談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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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監理與運輸劃分管理。 1980 年（民 69 年） 10 月，依造

公路法規定，將公路運輸業務劃出，另行成立臺灣汽車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  

近年來航空運量大幅成長，吸引大量中長程旅客；鐵路電

聯車之行駛，亦獲短程旅客及上班族所喜愛，嚴重地影響台汽

公司之營運。為了因應市場環境變遷及整體運輸需求之考量，

遂縮短經營規模， 1997 年（民 86 年） 1 月，台汽公司實施 2 級

制，裁撤 5 個運輸處，羅東車站即接納原第五運輸轄區及路線

經營至今。臺灣汽車客運公司羅東車站責任服務中心，位於羅

東鎮興東路 23 之 2 號，該車站轄區以蘭陽平原為重心，營運路

線涵蓋本省之東北部及北橫公路梨山宜蘭支線等，轄區地區環

境多山而少平原，工商亦較西部地區落後，且地域封閉、人口

外流，故營運路線以服務偏遠山區，及維持地方通勤學生及老

人交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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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洪工程與排水  

7 . 2 .   

本鎮位於蘭陽平原上，自古就是多水患地區，水利事業在

原住民居住期間未曾辦理過，但大陸移民依據歷史記載，清代

即常因水患而免徵丁銀稅賦。民國以後，由於政府積極治水，

情況已大有改善。  

而水患之防制，並不是單就一部分便可解決，故就整個大

環境而言，依照宜蘭農田水利會的資料統計，整個蘭陽平原常

遭水患地區面積有 6000 公頃左右，每年因水患損失之收穫，更

高達 30000 公噸，價值 4 億餘元。  

事實上，就整個蘭陽平原而言，地勢較低窪的地區是宜蘭

鐵路線以東的低窪地區，而較常發生水患便是此區，本鎮雖不

屬於此區但以治水防洪而言，上游之水土保持更應注意，方為

解決蘭陽平原水患之要。  

然而每逢豪雨，本鎮亦有水患情形發生，一般農野鑑於經

濟條件，大都容許短時間之積淹。因此，每逢豪雨短時間降雨

（如颱風雨），會積淹四周農業造成雨水逕流，藉灌溉圳道或排

水路夾帶侵淹市區。公元 1952 年（民 41 年），公正路與中正北

路即曾因豪雨淹水至腰部高度。本鎮排水出口，需藉圳道蜿蜒

數公里才到冬山河出海，諸圳道復多斷面不足，且因閘門抬高

水位，影響水利坡降至巨，造成市區逕流無法迅速排洩，而引

起積水之現象。  

另外，在市區逕流多藉渠道排除，一般圳道水位均高，且

灌溉設施又多，嚴重影響排水功能，致每逢豪雨極易造成淹水

現象。另由於都市社區發展迅速，房舍道路興築未配合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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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每逢豪雨便成水患。瞭解本鎮水患形成原因後，再分以防

洪排水工程與計畫與防洪排水工程執行，來瞭解本鎮水利防治

歷程。  

第一節   防洪排水工程計劃  

本鎮所處之蘭陽平原，過去所採之治水策略方法，均以工

程為主。早期均為治標計畫，近來則有較整體的計畫執行。依

輕重緩急，區域排水及河川治理受到較大的重視，集水區經營

則較為落後。至於非工程的土地使用配合措施，除於沿海較低

窪地區規劃為養殖區外，未見有詳細計畫。  

本鎮之排水計畫，是冬山河流域區域排水改善工程，因為

冬山河流域年雨量高達 3700 公厘，因此河川流量相當充沛，但

由於河道彎曲、斷面狹小，河口又受到潮流頂托的影響，排水

相當困難，每遇大雨，常淹水成災，因此為了徹底解決此區的

水患，必須改善排水設施。
11

 

羅東區域排水工程計畫，早於公元 1950 -1953 年（民 39 -42

年）間，由水利局三星工程處辦理規劃，當時計畫以羅東、冬

山間鐵路的 3 座橋樑為起點，分闢 3 條幹線，匯流於武淵；並

將利澤簡附近，予以截彎取直。但因此工程龐大，經費不足，

因此未能實施。  

1958 年（民 47 年），得到農復會撥款補助與技術指導，著

重於防潮閘及防潮堤之研究，提出構建五結主副閘門計畫。  

1968 年（民 57 年），奉准興建五結防潮主副閘門，於 1969

年（民 58 年）竣工，竣工後使五結、羅東、冬山一帶居民，免

                                         
11

 黃雯娟，《宜蘭縣水利發展史》，宜蘭：宜蘭縣政府，1997年（民 86年），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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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水倒灌之苦、鹽水浸澤之災，但降雨所導致的積水問題，

並未得到解決。  

有鑑於此，水利局於 1974 年（民 63 年）令第 2 規劃調查

隊，重新研討羅東區排水規劃。同年 9 月至 10 月間，范迪、貝

絲、卡門、艾琳等颱風接踵而至，因連續豪雨，使得此區積水

近月不退，造成數十年來空前浩劫，災情慘重。基於此，行政

院設置專款作災害重建，由水利局第一工程隊負責水利工程的

規劃及施工，自 1975 年（民 64 年）起分年實施。  

本整治工程改善了羅東鎮的農田排水，使得稻穀大量增

產，並使得區域浸水面積、時間，均有明顯的改善，更使得羅

東鎮街區不再積水。在整治工程進行時，為了配合工程用地的

取得，而進行大規模的農地重劃，使得區內水利系統整齊劃一，

每一塊耕地完整且有完善的灌溉系統，農民的耕作意願也因此

提高了。
12

 

 

 

萬長春圳水閘門位於三星鄉（宜闌縣史館提供）  

                                         
12

 黃雯娟，《宜蘭縣水利發展史》，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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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防洪排水工程執行  

本鎮防洪排水工程執行，除上節所述各項重大防洪排水工

程與計畫外，單就本鎮之排水執行是以五大圳道，五結、竹林、

月眉、十六份、冬螺。這五大圳道東引流入冬山河，故此五大

圳道關係本鎮雨水排除至大，在此情況下，根據羅東區域排水

計畫報告，將五結與竹林列為同一排水區，為五結排水區。月

眉及十六份列為同一排水區，為十六份排水區。另再加上冬螺

排水區。  

故根據三大排水區，本鎮執行排水情形及計畫如下：利用

五結圳及冬螺圳改建為截水溝，以截堵外野逕流，市區排水系

統則依地形地勢及現有排水設施，分為竹林及十六份大排水區。 

一、截水溝系統：  

(一 )五結截水溝，在本鎮西側及

西北側部分，是就原先之五

結圳之位址整建，擬自廣興

東側五結圳起順五結圳東北

流，北側則向北略移，而沿

都市計畫之特 1 號道路北側

整建至中山北路，經都市計

畫之特 2 號道路北側向東導

流出境。  

 (二 )冬螺截水溝，由本鎮西南側

部分，就現有冬螺圳整建後至制水閘門處，改沿農業

區與住宅區分界線及都市計畫之特 1 號道路南側改

建，並向東導流出境。  

二、市區內排水系統：  

羅東溪右側五結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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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竹林排水分區，本排水分區位於羅東鎮北面，地形由

西向東傾斜，排水面積約 268 公頃，是將原竹林圳改

為竹林排水幹，作為本排水區之排水主脈，沿都市計

畫之特 1 號道路至原竹林圳東穿越羅東中學操場，竹

林圳東引經市區，再穿越鐵路繼續東流出界。  

(二 )十六份排水區，本排水區位於本鎮南面，地勢北高南

低北邊與竹林排水為界，南至十六份圳之間，形如帶

狀，亦為羅東鎮繁華所在。利用冬螺截水溝將外圍截

流，並以十六份排水幹線截取北面高地逕流。並另在

本區南端地勢較低，另闢冬螺排水幹線，以收集十六

份圳以南低地逕流東南越中正南路後，穿越鐵路排入

冬螺圳。  

第三章   環境保育  

7 . 3 .   

第一節   環境衛生  

本鎮環境衛生工作，在以往是屬於衛生所之業務範圍、後

劃入鎮公所民政課，並隨著人口的增加，獨立成立清潔隊，專

責維護本鎮環境衛生。就本鎮目前環境衛生之業務範圍，如下

所述：  

一、公共衛生：  

(一 )對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各種行為、道路兩旁之違規張貼

廣告物之告發、取締與拆除、野犬捕捉、髒亂清理等工

作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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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本縣訂定國家清理週執行計畫，發動轄區內各學

校、里、社區、家戶、商店配合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建

立環境髒亂通報系統，查報髒亂點，以有效清理髒點。  

(三 )以環保義工計有 166 人，分 7 小隊，計認養公共設施 32

處。  

(四 )依據本鎮各里環境清潔競賽計畫，輔導各里作好環境衛

生清潔工作，每半年考核一次。  

(五 )加強環境整頓，發動民眾定期大掃除，清除病媒孳生

源，徹底消除贓亂死角。  

(六 )實施髒亂地區、垃圾場、排水溝、空地、各公共場所等

病媒易於孳生源，進行藥劑噴灑工作。  

(七 )配合台灣區滅鼠週，各里里辦公處將成立毒餌供應站，

並宣導民眾共同來滅鼠。  

另就本鎮環境衛生之執行上來說，是以清潔隊為主要執行

其工作範圍。  

二、清潔隊業務：  

(一 )垃圾清運：本鎮轄區化為 7 個清運責任區，每日定時定

線依分配清運範圍收運垃圾，時間為午夜 12 點至 8 點。 

(二 )水溝清理：每日排定路線清理排水溝渠，以防止水溝堵

塞孳生蚊蠅，影響環境衛生。  

(三 )接受民眾電話申請登記清理大宗廢物，並要求各清運區

隨時回報棄置路旁大宗物品處理清運。  

(四 )本鎮垃圾場採衛生掩埋方式，每日消毒並覆土，以維環

境衛生。  

(五 )每週五為本鎮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日，並收運一般垃圾。 

(六 )資源回收種類有紙類、鋁罐、保特瓶、塑膠容器、紙盒

包、鋁箔包及透明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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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動里、社區辦理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工作，

以減少垃圾量及延長垃圾場壽命與環境衛生。  

第二節   綠美化 (公園 )  

本鎮除了廣場、人行道、構造物之外，其他的公園用地如

羅東運動公園、中山公園均已完成綠化。  

羅東運動公園之闢建，是作為羅東地區乃至全縣居民運動

休憩之場所，占地 47 公頃的公園，融合自然與人工美為一園，

其間設有橄欖球場、田徑場、棒球場、停車場、相思林區、楓

谷區、大草區、翡翠項鍊區、飛鳥飛石、節理護岸、水上舞台、

濕生植物區、露營區、健身廣場、展望臺、碼頭廣場、服務中

心等，是規劃、設計、施工、監管者苦心經營的藝術結晶。  

整座公園的配置，是以少數的運動設施，點綴在廣大而開

闊的綠地空間，在公園之中由展望台觀賞時，好像看到綠意由

山脈飛來，運動公園所散發出綠的力量，直接向羅東中心部放

射出去，在強力的綠氣包圍中，展現出一寬廣而開闊之草原。

因此羅東運動公園的設置，大幅增加了羅東地區的綠色資源，

創造出一個良好而舒適的休閒環境，並提供一個有變化的城市

生活環境，讓民眾享有美好的綠化空間，是羅東鎮的一大特色。 

日治時期創建的中山公園，在羅東人心中具有相當的重要

性。在公元 1953 年（民 42 年）時，曾由鎮公所負責整修公園

設施及植樹栽花等綠化工程。而且，中山公園也是羅東的民間

文化中心，老樹下的歌仔演戲、涼亭內的說書講古、石桌上的

兵棋廝殺，以及攤販的吆喝叫賣聲，都有著常民生活意境之美。 

一般人都認為，宜蘭是臺灣本土戲劇歌仔戲的發源地。而

其演變就是從「本地歌仔」而來，這種隨興而至的傳統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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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社會裡已嫌古舊而沒落，然而在中山公園中，卻仍天

天上演著這種「露天歌仔戲」戲碼，絲弦歌謠傳唱不輟。  

每天大約從下午 2 時開始，公園裡就漸聚了為數不少的老

人，他們或成群輪番上陣演唱，一齣齣的忠孝節義、男女愛戀

歌劇，從這些老者口中傳唱而出。他們或者音聲闇啞，或許扮

相不夠俊美，但這些都不是阻止他們唱下去的理由。只因他們

來到中山公園，奮鬥一生後，中山公園提供了他們最佳懷想過

去以及振奮現在的舞台。  

除了老人歌仔戲演唱增添生趣外，公園中還處處記錄了羅

東發展的歷史。公園的一隅矗立著題名為「陳純精翁紀念碑」，

他任內奠定了羅東發展的基礎。其中對羅東影響最深遠的，就

是爭取太平山林場於羅東設「出張所」，使羅東成為木材集散

地，帶動羅東的工商業，一舉躍為宜蘭縣第一工商大鎮，至今

而不衰。  

 

 

中山公園小橋與涼庭             中山公園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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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用事業  

7 . 4 .   

第一節   郵政  

第一項   戰前郵政  

置郵傳令，起源甚早，明朝以十里設一舖，舖長 1 名，舖

兵在要路者 10 名，僻路者 4、 5 名，凡遞送公文書，以一晝夜

合為百刻，每三刻定一舖。公文不問多少，隨時遞送，鳴鈴疾

走，交至前舖後，即以回歷附寫到舖時刻，以憑稽考，故本省

有稱十里為一舖。  

至公元 1683 年（清康熙 22 年），清兵攻取台灣，駐台兵房

始照大陸舊制創辦舖遞，傳遞軍書。初在台灣（今台南）、鳳山、

諸羅（今嘉義），設置舖遞。其後彰化縣、淡水廳和噶瑪蘭廳（今

宜蘭），亦次第設置，專為各縣治間傳遞公文。 1874 年（清同

治 13 年），巡撫沈葆楨改舖遞為站書館，每縣設一個總站，總

站之下有腰站、尖站、宿站等。   

1888 年（清光緒 14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創設郵政總局

於台北府城。當時信件郵資，計重 1 兩以內每封遞送一站，應

貼 20 文票一張，1 兩 30 錢以內遞送兩站，則外加 20 文票一張，

重 9 錢作 1 兩計。郵票之貼用方法，係分站貼遞。而羅東郵便

局，係 1900 年（日明治 33 年） 5 月 1 日設立。至於公共電話

業務，遲至 1907 年（日明治 40 年）開始辦理，而至 1909 年（日

明治 42 年） 12 月 7 日，辦理各戶裝設電話的申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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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4 .8 .  日治時期羅東郵便局郵件辦理狀況表
13

 
 1 9 2 8  1 9 3 1  1 9 3 3  

受 理  2 8 6 4 9 9  3 7 2 2 6 7  3 7 6 4 3 2  
平 信  

郵 寄  5 0 9 6 0 5  5 3 1 9 8 1  6 8 5 8 7 8  

受 理  1 2 0 5 3  1 2 0 0 5  1 3 7 8 4  

郵  

件  
掛 號  

郵 寄  1 4 0 8 6  1 5 1 8 8  1 4 9 7 0  

受 理  1 1 4 7  1 1 2 1  1 2 7 0  
普 通  

郵 寄  3 9 7 4  3 1 6 7  3 6 6 2  

受 理  1 2 7 4  1 0 0 5  9 5 3  

包  

 

裹  掛 號  
郵 寄  6 4 3 1  5 6 7 7  4 7 8 5  

第二項   戰後郵政  

台灣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後），

在 1946 年（民 35 年）改設「羅東特定郵電局」，在 1949 年（民

38 年）郵電分設，仍在舊址，也就是在公正路辦公。後又於 1956

年（民 45 年），在興東路 69 號現址購地建屋辦公，也就是目前

羅東郵局的現址。戰後，郵政業務範圍亦朝多元化之方向發展  

一、就郵務部分有：  

（一）一般函件（二）新聞紙、雜誌登記及交寄（三）郵

資已付戳記之申請及交寄（四）大宗函件（五）國內快捷

郵件（六）國際快捷郵件（七）國內包裹（八）國際包裹

（九）代收貨價郵件（十）報值郵件（十一）保價郵件（十

二）傳真郵件（十三）電子郵件（十四）專用信箱（十五）

集郵業務  

二、就儲匯部分：  

（一）存部儲金業務（二）金融卡業務（三）定期儲金業

務（四）綜合儲金業務（五）師生儲金業務（六）劃撥儲

金業務（七）劃撥特戶存款業務（八）劃撥代收基金申購

價金業務（九）劃撥轉帳業務（十）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業

                                         
13

 羅東公學校編；林清池譯，《羅東鄉土資料》，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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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十一）公債業務  

另就本鎮函件之投遞及收件情形來說，隨著本鎮人口

的增加與工商業普及發展，與日治時期之發展不可同日而

語。  

表  7 .4 .9 .  羅東郵局郵件辦理狀況表  
 1 9 9 6 年 7 月 - 1 9 9 7

年 6 月  

1 9 9 7 年 7 月 - 1 9 9 8

年 6 月  

1 9 9 8 年 7 月 - 1 9 9 9

年 6 月  

平常函件  6 4 6 0 8 8 9  6 6 5 6 6 9 9  6 3 0 0 8 4 9  

特種函件  9 5 5 0 7 5  9 8 5 3 6 6  9 6 0 1 7 2  

國際  1 2 8 6  1 2 1 5  1 2 9 5  包

裹  國內  7 4 6 9 9  5 4 9 8 3  3 2 5 6 1  

國際  3 0 6 7  3 3 8 3  3 2 3 0  

收

 

 

 

 

寄
快

捷  國內  2 1 6 3 2  2 4 0 1 8  3 2 7 3 3  

平常函件  1 5 4 2 9 5 6 1  1 5 7 3 2 3 1 0  1 6 6 0 7 5 9 1  

特種函件  1 2 0 5 7 7 6  1 3 7 0 2 4 8  1 3 5 9 4 7 8  

國際  1 5 4 5  1 3 7 1  1 1 3 0  包

裹  國內  1 4 1 0 1 6  1 3 7 5 6 6  9 8 5 4 1  

國際  1 2 4 3  1 4 3 8  1 6 3 6  

投

 

遞

 

遞 快

捷  國內  3 6 2 1 2  3 7 8 9 7  4 2 7 5 5  

第三項   羅東郵局  

羅東郵局之全名為交通部羅東郵局，地址在羅東鎮興東路

69 號，其管轄責任區域羅東鎮、五結鄉、冬山鄉、三星鄉、大

同鄉，五鄉鎮。在日治時期便有所謂「特定郵便局」，乃本局之

前身。當時的局址是在本鎮中正路，後又遷移至公正路 139 號，

在公元 1949 年（民 38 年）郵電分設，仍在舊址（即公正路電

信局地址）辦公，於 1956 年（民 45 年）在興東路 69 號現址購

地建屋辦公， 1959 年（民 48 年）提升為二等甲局。後又隨著

整個蘭陽工商發展地區業務需要，於 1969 年（民 58 年）元月，

再改制提升為一等乙局。就業務範圍來說，屬於金融單位一環，

隸屬於交通部，除儲匯業務外，並經營郵遞服務，近年業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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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已朝多元化下進行，如跨行連線、代售旅行支票、壽險、房

貸及代繳各種稅款，對本鎮鎮民服務甚多。  

就 組 織 機 構 發 展 來

說：在初期除本鎮外，在

五結、冬山均設支局 1 所，

至 1971 年（民 60 年）於

中正南路開設第 . 3 支局，

1972 年（民 61 年）於大同

路設第 4 支局，1980 年（民

69 年）於五結鄉公所設第

5 支局， 1981 年（民 70 年）於冬山設第 6 支局， 1983 年（民

72 年）在五結鄉利澤簡設第 7 支局， 1984 年（民 73 年）在本

鎮中山西路開設第 8 支局， 1991 年（民 80 年）於竹林地區開

設第 9 支局，1995 年（民 84 年）三星郵局併入成立第 10 支局，

1998 年（民 87 年）大同鄉併入成立第 11 支局。  

羅東郵局除該局外，共含 11 處支局，總數 12 處郵局及 1

所自助郵局，提款機 30 部。就員額編制而言，由日治時期數人

發展至今人員規模已達 170 人。其業務執掌，局長統籌全局工

作計畫及各項營運目標，副局長協助局務推廣督導與考核，總

務股負責全局文具、制服、修繕物品供應管理，出納股負責各

單位現金調度及薪資發放，人事股負責人事任用調派訓練及考

核，會計股負責全年預算之擬定執行、財物控管，儲匯股負責

推展儲金業務及金融服務，營業股負責各式郵件之收寄集、郵

品之推展，郵務股負責各式郵件之投遞服務。  

羅東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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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10 .  羅東郵局歷任首長一覽表  

任    數  姓    名  到         任         年         月  
第 1 任  今川秀夫  1 9 4 5 年  

第 2 任  林水生  1 9 4 7 年  

第 3 任  游萬來  1 9 4 9 年 （ 羅 東 郵 電 局 代 理 局 長 ）  

第 4 任  陳松輝  1 9 5 4 年 2 月  

第 5 任  李應存  1 9 5 6 年 ） 1 1 月  

第 6 任  毛乃良  1 9 5 7 年 8 月  

第 7 任  彭國藩  1 9 6 4 年 （ 民 5 3 年 ） 3 月  

第 8 任  張浩堂  1 9 6 7 年 （ 民 5 6 年 ） 3 月  

第 9 任  鄭師孟  1 9 6 9 年 （ 民 5 8 年 ） 6 月  

第 1 0 任  張勝郎  1 9 7 3 年 （ 民 6 2 年 ） 3 月  

第 1 1 任  錢勝芳  1 9 7 4 年（ 民 6 3 年 ） 1 0 月 〜 1 9 7 9 年（ 民 6 8 年 ） 4 月  

第 1 2 任  黃智卿  1 9 7 9 年 （ 民 6 8 年 ） 4 月 〜 1 9 8 0 年 （ 民 6 9 年 ） 9 月  

第 1 3 任  辜海棠  1 9 8 0 年 （ 民 6 9 年 ） 9 月 〜 1 9 8 1 年 （ 民 7 0 年 ） 3 月  

第 1 4 任  林桂林  1 9 8 1 年 （ 民 7 0 年 ） 3 月 〜 1 9 9 2 年 （ 民 8 1 年 ） 7 月  

第 1 5 任  林纘堯  1 9 9 2 年 （ 民 8 1 年 ） 7 月 〜 1 9 9 7 年 （ 民 8 6 年 ） 7 月  

第 1 6 任  吳松偉  1 9 9 7 年 （ 民 8 6 年 ） 7 月 至 今  

 

郵局在本鎮金融界具舉足經重之地位，對地方金融服務貢

獻卓著。日治時期為特定郵便局，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1945

年（民 34 年）後）為羅東特定郵電局，後郵電分家，羅東郵局

由乙類郵局改為二等甲局，現為一等乙局。而目前在金融業務

上定存有 170 億，活存有 70 億，均代表著整個羅東鎮的經濟成

長，及工商蓬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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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信  

第一項   戰前電信  

臺灣電話架設始於公元 1897 年（日明治 30 年） 3 月間，

日軍架設於澎湖島各部車間。是年 6 月間，架設總督府與基隆

運輸通信部支部間之電話，嗣後各官廳相繼架設。 1900 年（日

明治 33 年），台北、台中、台南等，設置電話交換局。而本鎮

之電信事業，起於 1900 年（日明治 33 年） 5 月 1 日設立，至

於公共電話業務，遲至 1907 年（日明治 40 年）才辦理，而在

1909 年（日明治 42 年） 12 月 7 日，始辦理各戶裝設電話的申

請業務。當時郵電合署辦公，稱為「郵便局」。  

表 7.4.11. 日治時期電報統計表
14

(公元 1928年（日昭和 3年）) 
公  元  1 9 2 8  1 9 3 1  1 9 3 3  

發報（件）  6 3 8 9  4 6 8 4  5 2 6 8  

受報（件）  7 7 5 3  6 8 1 8  7 1 5 0  

 

另在當時電話裝戶數，至 1933 年（日昭和 8 年），為 115

戶，收音機戶數在 1934 年（日昭和 9 年）有 97 戶，由上述資

料即可了解，本鎮在當時的電信事業發展情形。  

                                         
14

羅東公學校編；林清池譯，《羅東鄉土資料》，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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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戰後電信  

在日治時期的郵便局，是郵電合署辦公，其業務範圍包括

郵件收發、儲金、匯款、人壽保險、電話、電報，自公元 1935

年（民 24 年） 8 月 14 日，至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 1945）。  

國民政府接收後，於 1946 年（民 35 年） 5 月 5 日，成立

臺灣郵電管理局羅東郵便局。另受國共戰爭影響國府播遷來台， 

1946 -1951 年（民 35 -40 年）間臺灣物資奇缺，這時期物價波動、

工商停滯，原本郵電局所經營業務，也因經濟蕭條而日漸清閒，

原本郵務量亦隨日本人撤退而大量減少。  

在當時郵件、保險、電話均減少情形下郵電分設，故於 1949

年（民 38 年）成立電信局。而本鎮羅東電信局，於 1949 年（民

38 年） 4 月郵電分設時設立。在當時本省自動電話只有台北、

高雄、嘉義三處，總共 3300 門，其它各鄉鎮則為人工電話，合

計為 19023 門，用戶數為 9044 戶。  

由市內電話，公用電話、無線電叫人收信器、行動電話之

成長來看，本鎮電信事業的發達，代表本鎮民眾對於快速及便

捷的通訊服務品質之要求。  

第三項   羅東電信局  

中華電信股份公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羅東營運處，地址

在羅東鎮公正路 112 號，在日治時期郵電合署辦公，稱郵便局。

公元 1946 年（民 35 年） 5 月 5 日，成立台灣郵電管理局。後

隨著業務需要，於 1949 年（民 38 年） 4 月，成立電信局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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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電分家，後於 1996 年（民 85 年） 7 月 1 日，由國營改制成

立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而羅東電信局亦改名為羅東營運

處，隸屬於台灣北區電信分公司。服務區域涵蓋除本鎮外亦包

括五結、冬山、三星、大同共五個鄉鎮，服務面積共 927 平方

公里服務人口約 19 萬人，並轄屬有三星服務中心。1996 年（民

85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中華電信股份公司台灣北區電信分公

司羅東營運處。  

就發展沿革來說：  

1946 年（民 35 年） 5 月，為磁石式市內交換機 400 門。  

1971 年（民 60 年） 4 月 4 日，人工市內、長途交換機改為縱

橫制自動交換機 4000 門。  

1975 年（民 64 年） 1 月 12 日，納入全區用戶長途電話直接

撥號系統。  

1976 年（民 65 年） 8 月，宜蘭縣內市內電話號碼由 5 碼升為

6 碼。  

1991 年（民 80 年） 9 月 20 日，國內電報停辦。  

1995 年（民 84 年） 11 月 17 日，交換機全面數位化。  

1996 年（民 87 年） 1 月 1 日，宜蘭縣內市內電話號碼由 6 碼

升為 7 碼。  

就部門組織來說，業務課之職掌為行銷、營業管理、帳務、

公用電話等；工務課其執掌為線路及機械等建設維修與材料管

理；事務課其執掌為文書、出納、庶務、事物與財產維修管理

等；政風室其執掌為政風督導、宣傳、監督、各項工程招標事

宜；人事室其執掌為人事行政管理、退休撫卹等；會計室其執

掌為營收、預算、會計管理等；工程師室其執掌為線路、機械

設計規劃等；三星服務中心其執掌為營業櫃臺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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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12 .  羅東電信局歷任局長一覽表  

任    數  姓   名  任                        期  

第 1 任  游萬來  1949 年 4 月 -1956 年 12 月  

第 2 任  陳星然  1956 年 12 月 -1967 年 2 月  

第 3 任  張琰明  1967 年 2 月 -1969 年 4 月  

第 4 任  殷宜霖  1969 年 4 月 -1976 年 2 月  

第 5 任  殷   興  1976 年 2 月 -1977 年 3 月  

第 6 任  鄭茂雄  1977 年 3 月 -1981 年 9 月  

第 7 任  林宜勳  1981 年 9 月 -1990 年 1 月  

第 8 任  陳義雄  1990 年 1 月 -1991 年 5 月  

第 9 任  柯玉梅  1991 年 5 月 -1993 年 2 月  

第 10 任  張永豐  1993 年 2 月 -1996 年 6 月  

第三節   電力  

第一項   戰前電力  

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的電力工程，

乃是利用水力發電，將清水溪及蘭陽溪之溪水引入水壩，後導

引至九芎湖，利用四支導管以 40 公尺的落差來發電，在當時為

全島排行第三的水力發電場。  

負責蘭陽地區供電變壓業務，乃是利用設於羅東街竹林之

附設變電所，以 4 台變壓器將 60000 伏特的電，轉變為 33000

伏特的電力，以供應各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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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戰後電力  

戰後（太平洋戰爭結

束，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後），電力事業由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負

責。宜蘭區營業處羅東

服務所位於羅東鎮中正

北路 93 號，創設時間為

1946 年（民 35 年） 5 月

1 日，業務任務在於供

電服務，主要業務有供電、收費、接受各項用電申請、線路事

故搶修等。  

該所原僅服務羅東鎮地區用戶，後因業務擴展需要，於

1968 年（民 57 年），將原台電二結服務所裁撤合併於本鎮服務

所。目前轄區服務範圍，除羅東鎮外，另包括五結鄉、冬山鄉、

三星鄉、大同鄉等部分用戶。  

第三項   宜蘭區營業處羅東服務所  

該所在台電公司組織層級變化，由原先之甲級服務所，升

級為特 1 級服務所，再成為特 2 級服務所，直至公元 1989 年（民

78 年）變更為特 3 級服務所至今。本鎮羅東服務所業務發展的

情形，主要考慮到本鎮地狹人稠、街道狹窄，因此台電積極地

推行杆線地下化工程。宜蘭區營業處羅東服務所用戶之成長自

羅東變電所（取自朱素純女士借用之《蘭

陽大觀》，宜蘭縣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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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用戶發展至今為 60000 戶，包含冬山、五結、三星、大

同用戶。  

羅東服務所之組織編

制，包括有主任 1 人、專

任電務員 1 人、專任業務

員 1 人、專任電費員 1

人 、 專 任 物 料 管 理 員 1

人 、 專 任 線 路 維 護 員 1

人、專任配電服務員 16

人。設備配置有箱型工程

車 1 台，吊臂工程車 1 台，小型工程車 3 台，昇空工程車 1 台。 

表  7.4.13. 台電宜蘭區營業處羅東服務所歷任首長一覽表 

任     數  姓    名  任                   期  

第 1 任  陳永河  1946 年 5 月〜 1971 年 7 月  

第 2 任  李永泉  1971 年 8 月〜 1976 年 8 月  

第 3 任  陳二順  1976 年 9 月〜 1979 年 12 月  

第 4 任  林俊雄  1979 年 1 月〜 1980 年 6 月  

第 5 任  廖鐘魁  1980 年 7 月〜 1981 年 4 月  

第 6 任  黃長富  1981 年 5 月〜 1984 年 1 月  

第 7 任  李隆盛  1984 年 2 月〜 1985 年 2 月  

第 8 任  吳佳讓  1985 年 3 月〜 1988 年 8 月  

第 9 任  郭宗介  1988 年 9 月〜 1991 年 6 月  

第 10 任  吳進順  1991 年 7 月〜 1996 年 4 月  

第 11 任  余國明  1996 年 5 月迄今  

台灣電力公司羅東服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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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自來水  

第一項   戰前自來水  

本 鎮 之 自 來 水 建

設，始於公元 1928 年（日

昭和 3 年） 3 月竣工給

水 ， 總 工 程 經 費 為

122000 圓，後又於 1935

年（日昭和 10 年） 4 月

安裝水表，當時水源地

有兩處，第一水源地為

實際使用之水源，第二

處水源處則作預備水源處，兩水源皆採自鑿井。  

第一水源地建有儲水量 80 立方公尺的集水井，以及周圍 6

公尺、深度 3 公尺的溜砂井各 1 座。  

第二水源地則建有儲水量 33 立方公尺的集水井及溜砂井

各 1 座。此外，為因應夏季水量減少及水壓不足，設有備用幫

浦，和高度 23 公尺的儲水槽 1 座。  

而給水流程為第一水源的供水，經集水井至溜砂井再經幫

蒲加壓後送至用戶，如夏季水量減少時，將水送至儲水槽，增

加水壓後，送至各戶。 1931 年（日昭和 6 年）及 1933 年（日

昭和 8 年），做自來水給水調查，如下表所示。  

羅東自來水廠（位於冬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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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 . 14 .  羅東自來水給水調查表 (公元 1 9 3 1 年 (日昭和 6 年 ) )  
專用給水  共用給水  年中消費水量  

 
戶數  水龍頭數  戶數  

水龍頭

數  

計量給

水  
放任給水  計  

1 9 3 1  4 4 3  4 7 4  2 9 2  1 1 8  2 3 ’ 2 0 3  4 8 2 ’ 0 9 7  5 0 5 ’ 3 0 0  

1 9 3 3  4 9 9  5 4 6  2 9 2  1 3 0  2 9 ’ 2 9 0  5 6 3 ’ 2 3 4  5 9 2 ’ 5 2 4  

第二項   戰後自來水  

戰後（太平洋戰爭結束，公元 1945 年（民 34 年）後）本

鎮自來水工程於公元 1952 年（民 41 年）進行第二次擴建以增

加五結鄉供水，後又於 1962 年（民 51 年）、1968 年（民 57 年）、

1976 年（民 65 年）、 1985 年（民 74 年）、 1992 年（民 81 年），

分別進行第三次擴建工程、第四次擴建工程、第五次擴建工程、

第六次擴建工程、第七次擴建工程。至 1997 年（民 86 年），增

加了冬山鄉兩村的供水。故設於本鎮之自來水工程，除供應自

身需求外，更供應上述兩鄉的用水。  

第三項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羅東營業所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羅東營運所，全名為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第八區管理處羅東營運所，所在位址於羅東鎮北成街 4 號，管

轄區域有羅東鎮、五結鄉（ 12 村）、冬山鄉（ 2 村）。自來水羅

東營運所前身，在公元 1928 年（日昭和 3 年）便已完成了羅東

地區的自來水工程，並在 1935 年（日昭和 10 年） 4 月安裝水

表供給用水。  

羅東營運所之位址在經過三次搬遷後，由最早的民生路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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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搬至中興路 3 號後，又遷至現在北成街 4 號。自來水公司

羅東營運所為了配合本鎮人口不斷增加，共經歷了八次自來水

擴建工程。  

組織員額變化，在 1970 年（民 59 年）員工數有 46 人，後

為配合組織精簡，在 1999 年（民 88 年）員工數為 26 人，其編

制為高員級 1 人、員級 3 人、士級 22 人；部門組織有業務股及

工務股，業務股業務執掌為營收、抄表、收費，工務股業務執

掌為擴建、新裝、水源管理、修漏。  

表  7 . 4 . 15 .  羅東自來水公司羅東營業所歷任首長一覽表  

任   數  姓  名  任                          期  

第 1 任  林錦焰  1945 年至 1971 年 11 月卸任  

第 2 任  吳木枝  1971 年 11 月〜 1973 年 1 月  

第 3 任  莊正雄  1973 年 1 月〜 1991 年 1 月  

( 1987 年加入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營運 )  

第 4 任  蘇先火  1991 年 1 月〜 1993 年 11 月  

第 5 任  蔡檜森  1993 年 11 月上任至今  

自來水公司羅東營運所，其設備有配水池 1000 立方公尺、

6000 立方公尺各 1 座，發電機 500 瓦、 200 瓦、 125 瓦各 1 台，

抽水機共 13 台，加藥機 2 台，操作室、管理房共 8 座，辦公室

1 座、淺井 4 口、深井 2 口、輸配水管線 294 公里。未來發展

計畫，將繼續執行羅東八期工程擴建作業，以供應公元 2011

年（民國 100 年）本鎮居民之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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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加油站  

早期在清代、日治時期，一般民眾除徒步之外，主要靠獸

力；至 50、 60 年代，一般民眾多以腳踏車、人力車或三輪車為

交通工具，本鎮早期經營煤油及礦油類之加油業務，具 50 年以

上之老店者，僅有林祈賜的建勝商行以及王振記油行兩家； 70

年代以來，由於汽、機車的普及，加油站於是成為不可或缺的

公共事業。  

 

  

長虹加油站             東寶加油站  

  

噶瑪蘭加油站及          純精加油站  

 

本鎮目前有加油站四處，一為公營之中國石油公司加油

站，其餘三者為民營之加油站，對於本鎮的車輛用油需求助益

甚大。以下就各加油站概略分述之：  

一、中正南路加油站：設在中正南路 9 號上，位處本鎮與冬山

鄉交界處，於公元 1962 年（民 51 年）7 月設置，佔地 190 .575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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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林加油站：設於純精路 567 號，於 1996 年（民 85 年） 2

月設置，佔地 320 坪。  

三、噶瑪蘭加油站：設於純精路 569 號，於 1997 年（民 86 年）

5 月設置，佔地 100 坪。  

四、維揚加油站：設於維揚路 3 號，於 1997 年（民 86 年） 7

月設置。  

羅東加油站於 1962 年（民 51 年） 7 月設置於來往車輛甚

多的中正南路，亦即本鎮與冬山鄉之交接處，所供應油品有 92

無鉛、 95 無鉛、 98 無鉛、高級汽油等，另除了汽車加油外並設

有機車加油，可以說對本鎮交通用油的需求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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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共造產  

7 . 5 .   

自治事業公共造產乃在於充裕地方自治財源、發展地方建

設。亦即地方自治團體主動組合地方上之人力、物力、財力，

並設置基金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因時、因地就有利於地方繁榮

與經濟價值、便利經營之各種生產事業，選擇經營以創造財富、

充實自治財源、發展地方建設、促進地方繁榮，從而達成民生

樂利、社會安和之目的。  

公共造產於三個著眼點興辦，亦即公益性、服務性與經濟

效益。地方政府在辦理公共造產有三種方式： 1 是由本身來經

營； 2 是合作開發經營； 3 是委託經營管理。所謂「合作開發經

營」，乃是指地方政府與其他機關或民間結合資本來合作共同開

發經營造產事業。  

所謂「委託經營管理」乃是指地方的公共造產事業，委由

其他機關或者民間，來經營管理，但其事業的所有權，仍屬地

方政府所有。  

本鎮位於蘭陽平原中部，面積僅為 11 .344 平方公里，轄內

有 25 里，與五結、冬山、三星等鄉連接，向為米穀、木材等之

集散中心聞名於全省，惟因投資環境較差，不若台北近郊鄉鎮

發達，茲為開發地方財源經濟建設，積極地推行公共造產事業。 

羅東鎮之公共造產事業，因地勢所限，既不屏山亦不臨

海，以致造產項目有限。當初經營造林、果樹均在外鄉鎮，且

地勢貧瘠、管理不便，故無收益而註銷營業項目。各歷任鎮長

有鑑於此，乃決定轉移經營項目，投資經營市場、商場、停車

場、地下停車場及廣告看板等。因此，其效益有逐年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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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5 .16 .  羅東鎮歷年公共造產投資情形一覽表
15

 
年代  項目  種類  投資金額（元） 備註  

1966 
開元果菜市場貸款

三十萬元  

果菜批發市場  463,300 已奉准註銷造產項目  

1967 

造林  相思樹 6000 株  

琉球樹 6000 株  

黑松 1000 株  

16,771 土地約 3 公頃（已奉准廢除經營） 

1970 
果樹  李子 2440 株  

金棗 200 株  

229,893 土地約 5 公頃（已奉准廢除經營） 

1973 

第三市場貸款六十

萬元  

店鋪 131 間  

攤位 90 位  

共 221 攤舖位  

7,200,000 已奉准廢除經營  

1974 
保齡球館  保齡球館 380 坪  15,700,000 除設備外， 73 年度改營來來戲院

及冰宮（已申請變更營業項目）  

1976 

中正堂及飲食商場

民眾服務分社及圖

書館  

中正堂（遊樂場）貸款

300 萬  

10,850,000 土地 0.570 公頃  

1983 公共造產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110,000  

1987 
南門公有路臨時收

費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鎮公所規劃  土地 2433 坪（已奉准廢除經營） 

南昌公有路臨時收

費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鎮公所規劃  土地 322 坪（經營至 1993 年（民

82 年） 11 月止）  1988 

廣告欄  廣告欄  258,778 土地 54坪（已奉准註銷造產項目） 

1993 
公所前廣庭收費停

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鎮公所規劃   

1995 公所前立體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鎮公所規劃  1996（民 85 年） 1 月 28 日啟用  

開羅公有臨時收費

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鎮公所規劃   

1997 羅東鎮立體停車場  收費停車場乙處   2548.37 平方公尺就地組合型鋼

構式立體停車場，計有小型車 245

車位。民 85 年 1 月 28 日啟用。  

廣告看板  廣告看板    

1998 民權商場及中正堂  攤位 45 位出租。中正

堂；出借藝文等活動  

  

                                         
15

 羅東鎮公所建設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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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都市計畫  

7 . 6 .   

都市計畫的目的，在於改善都市生活品質，創造美好生

活，並且適當合理分配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空間。

都市計畫就性質來說，可分為市鎮、鄉街、特地區計畫，就內

容來說有主要計畫和細部計畫。自清代嘉慶年間，羅東地區開

拓以來，並無具體明確之都市規劃，然由於羅東街（以南門圳

為中心的聚落）地處平原地帶，並為蘭陽溪（舊稱大濁水溪）

以南開拓族群分野分界處，當時清朝官府以今五結鄉掃笏（噶

瑪蘭人聚落之一）分漢人漳、泉、粵籍開墾區域，而羅東當時

為以潘賢文等彰化平埔族墾居。  

公元 1809 年（清嘉慶 14 年），左右以漳州人為主的漢人陸

續進駐與開墾羅東，遂成一小聚落，而泉、粵籍漢人亦隨之入

墾今三星、冬山鄉一帶，羅東於是成為漢人溪南開墾幅員的中

心；其次，羅東以羅東溝（羅東溪，之後擴大開鑿成南門圳）

為水路，交通加禮宛港（今五結鄉）以至溪北之主要聚落如噶

瑪蘭廳城、頭圍、蘇澳等，於是成為當時宜蘭四大聚落之一（另

有頭圍、噶瑪蘭廳城、蘇澳），並為溪南最大聚落。當時羅東以

南門圳和北門圳構成北、西、南天然的界線構成一城堡，以發

展聚落，其主要考量為治安問題，此乃當時原住民（泰雅族）

時常由西邊或南邊侵擾漢人聚落，因而當時雖未有明確之都市

計劃，然隨客觀環境之需要，羅東住民就在兩圳水間構築街市。 

直至日治早期，約在 19 世紀末，羅東都市擴張北邊不超過

北門街尾（今民生東路與中正路交接處開羅派出所）；南至南門

街（中正路與中正南路南門圳處）；東邊不超過今鐵路線；西邊



 373 第第第七七七篇篇篇       建建建設設設篇篇篇    

至今浮倫里。據《宜蘭廳報》可知羅東街聚落中心，至少有羅

東街、羅東中街、羅東中街西后街、北門街、北門后街、北門

東后街、南門街、南門西后街、阿束社等主要街道。  

本鎮由地方政府提出都市計畫，最早可追溯至日治後期羅

東街時， 1934 年（日昭和 9 年），第一次提出羅東街都市計劃。

從羅東街市區計劃圖可以得之，羅東都市區由羅東街自 1921

年（日大正 10 年），陳純精街長爭取太平山營林所設置在羅東

街竹林後，促使太平山林業為羅東街帶來龐大的經濟商機，隨

之而來的工商業發展，帶動以羅東街為中心的都市發展，遂在

羅東林業興起後 10 年，訂立羅東街都市發展計劃。一直到戰後

（太平洋戰爭結束， 1945 年（民 34 年）後）， 1955 年（民 44

年） 2 月，由內政部審查小組審核通過之宜蘭縣羅東鎮都市計

劃，仍以此為範本進行規劃。  

公元 1953 年（民 42 年）7 月 16 日羅東鎮都市計劃說明書，

當中指出計劃區域為 174 公頃（即 1 .74 平方公里），預定 1966

年（民 55 年）飽和人口 45000 人。 1964 年（民 53 年） 6 月由

當時吳木枝鎮長提出擴大羅東鎮都市計劃，由原本 1 .74 平方公

里擴大為 5 .39 平方公里， 1959 年（民 48 年） 8 月 3 日公布，

為至今之羅東鎮都市計劃藍圖。 1980 年（民 69 年）發布第一

次通盤檢討，之後並有四次個案變更，及一次公共設施通盤檢

討與第二次通盤檢討。本鎮自都市計畫發布後經過數次通盤檢

討之修正，使本鎮之建設能配合日益增加之人口，以及發展與

變遷中的羅東鎮社會型態。茲以市區改正及都市發展概述、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展望三節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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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市區改正及都市發展概述  

市區改正，除改變本鎮總計畫面積外，各種土地分區面積

更有所更動，代表了本鎮生活機能與以往有所不同。本節將藉

市區改正來瞭解本鎮在硬體建設及社會經濟歷程的發展，以下

先就原計畫作一概要介紹：  

一、羅東鎮都市計畫  

（一）發布經過：本鎮都市計畫發佈於公元 1959 年（民 48

年）8 月 3 日，計畫面積為 1 .74 平方公里，至 1964 年

（民 53 年），為適應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需要，擴大

計劃面積為 5 .39 平方公里，並於 1980 年（民 69 年）

發布第一次通盤檢討。  

（二）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北至五結鄉福興村，南迄冬

山鄉群英村，東以羅東鎮新群里為界，西鄰北成圳。

就行政區域包括羅東鎮內 24 個里及五結鄉福興村、四

結村、冬山群英村等之各一部份。原計畫並未訂定計

畫年期。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1 .計畫人口：計畫容納人口 65000 人  

2 .居住密度：原計畫未擬定居住密度。  

（四）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1 .住宅區 :面積為 190 .19 公頃。  

2 .商業區：面積為 46 .21 公頃。  

3 .工業區：面積為 31 .74 公頃  

4 .保護區：面積為 101 .01 公頃  

（五）公共設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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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劃設機關用地 3 處，面積共 2 .22 公頃。  

2 .學校：  

( 1 )國小：劃設國小 5 所，計畫面積共 15 .68 公頃。 

( 2 )國中：國中用地 3 處，面積共 12 .03 公頃。  

( 3 )高中：劃設高中及高職用地各 1 處，面積共 9 .87

公頃。  

3 .市場：共劃設市場用地 9 處，面積共計 4 .35 公頃。  

4 .停車場 :共劃設停車場 5 處，面積為 0 .49 公頃。  

5 .公園：共劃設公園 6 處，面積為 8 .51 公頃。  

6 .兒童遊樂場：共劃設兒童遊樂場 5 處，面積共計 1 .02

公頃。  

7 .體育場：共劃設體育場用地 2 處，面積共 8 .77 公頃。  

8 .河川用地：配合溝渠現況劃設河川用地共 5 .6 公頃。  

9 .綠地：依鐵路發展現況劃設若干綠地，供未來鐵路發

展使用，另羅東國中南側亦規劃綠地合計面積 5 .31公頃。 

10 .加油站：計畫區內劃設加油站 1 處，面積 0 . 11 公頃。 

（六）交通系統計畫  

1 .道路：  

( 1 )聯外道路：計有輻 1 至輻 8 號對外道路，分別對外

連絡宜蘭、員山、冬山、三星、順安、蘇澳、利澤簡、

五結鄉等地。  

( 2 )區內道路：以特 1 號及特 2 號道路為區內西側及東

側之外環道路，再以此兩條路為外環道之主幹，分別

規劃區內聯絡道路及人行步道。  

2 .鐵路用地：劃設羅東車站用地為鐵路用地，面積為

0 .13 公頃。  

二、歷次變更土地使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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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鎮自公元 1959 年（民 48 年）提出都市計畫以來，歷

經兩次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及四次個案變更後，與第一次都

市計畫面積比較起來，在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交通用地

和公共設施的用地面積均有改變，由整個羅東鎮市區改正

之改變歷程，可得知羅東鎮實際發展展情形及其都市機能

改變情況，以下所示為歷次變更土地使用面積之統計表。  

表  7 .6 .17 .  歷次變更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單位：公頃）  
一  二  三  四  五  面積  

 

項目  
公共設施第二

次通盤檢討  

個案變更  個案變更  個案變更  個案變更  

合計  

住宅區  －0.18  －0.11 －0.41 －0.02 －0.72 

商業區  －0.14   －0.05  －0.19 

工業區  ＋0.62 －0.09  －0.16  ＋0.37 

機關  －0.02     －0.02 

學校      ＋2.14（註 2）  ＋2.14 

市場        

公園      －12.06 －2.06 

綠地  －16.94   －0.02  －16.96 

兒童遊樂場        

道路  ＋17.28 －0.04  ＋0.64 －0.06 ＋17.82 

停車場        

鐵路用地   ＋0.13    ＋0.13 

河川用地        

加油站    ＋0.11   ＋0.11 

保護區  －0.62     －0.06 

體育場        

合計  0 0 0 0 0 0 

註一：「＋」表示面積增加，「－」表示面積減少。  

註二：個案變更第五案核定變更面積略有錯誤，合計面積非為０，故予

調整學校用地面積。  

資料來源：變更羅東鎮擴大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暨第 1 期公共設施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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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6 . 18 .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 目  原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歷 次 變 更 案 增 減 面 積

（ 公 頃 ）  

調 整 修 正  

（ 註 ３ ）  

現 行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住 宅 區  1 9 0 . 9 1  － 0 . 7 2   1 9 0 . 1 9  

商 業 區  4 6 . 4 0  － 0 . 1 9   4 6 . 2 1  

工 業 區  3 1 . 3 7  ＋ 0 . 3 7   3 1 . 7 4  

機 關  2 . 2 4  － 0 . 0 2   2 . 2 2  

學 校  3 3 . 0 5  ＋ 2 . 1 4  ＋ 2 . 3 9  3 7 . 5 8  

市 場  4 . 3 5    4 . 3 5  

公 園  1 0 . 5 7  － 2 . 0 6   8 . 5 1  

體 育 場  8 . 7 7    8 . 7 7  

綠 地  1 8 . 5 9  － 1 6 . 9 6  ＋ 3 . 6 8  5 . 3 1  

兒 童 遊

樂 場  

1 . 0 2    1 . 0 2  

道 路  7 7 . 9 7  ＋ 1 7 . 8 2   9 5 . 7 9  

停 車 場  0 . 4 9    0 . 4 9  

鐵 路 用

地  

 ＋ 0 . 1 3   0 . 1 3  

河 川 用

地  

0 . 4 5   ＋ 5 . 1 5  5 . 6 0  

加 油 站   ＋ 0 . 1 1   0 . 1 1  

保 護 區  1 1 2 . 8 5  － 0 . 6 2  － 1 1 . 2 2  1 0 1 . 0 1  

合 計  5 3 9 . 0 3  0   5 3 9 . 0 3  

註１：「＋」表示面積增加，「－」表示面積減少。  

註２：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３：原計畫誤將部分羅東高職用地、河川用地及綠地計入保護區內，

此乃第 2 次通盤檢討所調整修正。  

資料來源：變更羅東鎮擴大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暨第 1 期公共設施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  

 

由此可得知本鎮歷年市區改正情形，增加面積最多為道路

17 .82 公頃，其次為學校 2 .14 公頃；減少最多面積的為綠地，

其減少面積為 16 .96 公頃，其次為住宅區面積減少 0 .72 公頃。

就本鎮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來說住宅區面積 190 .19 公

頃，佔本鎮都市計畫總面積的 35 .28﹪為最高，次為保護區面積

101 .01 公頃，佔都市計畫總面積 18 .74﹪，第 3 為道路用地面積

為 95 .79 公頃佔都市計畫總面積 17 .77﹪。  

三、市區發展概述：  

本鎮為宜蘭縣境內都市化情形僅次於宜蘭市之地區。  

（一）就土地使用開發情形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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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計畫住宅區面積 190 .19 公頃，至 1991 年（民 80 年）

已開發使用 144 .54 公頃，使用率為 76﹪。  

2 .商業區面積 46 .21 公頃，至 1991 年（民 80 年）已開發

使用 45 .79 公頃，使用率為 99﹪。  

3 .工業區面積 31 .74 公頃，至 1991 年（民 80 年）已開發

使用 12 .82 公頃，使用率為 40﹪。  

4 .保護區面積 101 .01 公頃，佔計畫面積 18 .74﹪，除部分

土地面積供建築及寺廟使用外，餘均供農業使用。  

其中以商業區使用率最高，幾乎已全部開發完畢，故由此

便可了解本鎮商業發展蓬勃情形，而工業區多為木材製造加工

及金屬加工業。  

（二）就公共設施開闢而言：  

原計畫機關用地 3 處，面積共 2 .22 公頃，除機二用地部分

未開闢外，餘均完全開闢使用。至 1991 年（民 80 年）全部機

關用地使用率為 90﹪。  

1 .學校用地至 1991 年（民 80 年）使用率僅 34﹪。  

2 .原停車場用地 5 處，至 1991 年（民 80 年）面積共 0 .49

公頃。  

3 .原計畫公園用地 6 處，面積共 8 .51 公頃，除公二已開闢

使用面積 1 .77 公頃外，均未開闢使用，至 1991 年（民

80 年）使用率僅 21﹪。  

4 .體育場用地 2 處，面積共 8 .77 公頃，其中體 2 已開闢完

成，體 1 尚未開闢，至 1991 年（民 80 年）使用率為 58

﹪。  

5 .原計畫綠地面積 5 .31 公頃，包含現有之鐵路幹線及道路

交叉口處之槽劃分向島等。  

6 .原計畫鐵路用地 0 .13 公頃，共興建羅東車站使用，現已



 379 第第第七七七篇篇篇       建建建設設設篇篇篇    

開闢使用。  

7 .兒童遊樂場 5 處面積共 1 .02 公頃，現均未開闢使用。  

8 .河川用地之原計畫用地面積為 5 .6 公頃，現均未開闢使

用。  

9 .原計畫加油站用地 1 處，面積 0 .11 公頃，至 1991 年（民

80 年）已開闢，使用率為百分百。  

（三）就交通系統而言：  

1 .聯外道路：輻 1 至輻 8 號道路中，除輻 1 及輻 6 號道路

開闢率為 50﹪外，其餘均已開闢完成。  

2 .區內道路：特 1 號道路計畫寬度為 40 公尺，現已開闢

使用。特 2 號道路計畫寬度為 35 公尺，尚未開闢使用。

其餘區內聯絡道路，全部面積合計為 63 .64 公頃，現已

開闢使用 32 .31 公頃，開闢率為 51﹪。  

目前原計畫內所有計畫道路面積共 95 .79 公頃，上述各聯

外道路及區內道路已開闢面積合計共 63 .09 公頃，故全區道路

開闢率為 66﹪。  

第二節   都市計劃通盤檢討  

所謂「通盤檢討」就是在都市計畫發布後，就實際發展狀

況與原計畫之差距來修正原計畫，使其與原計畫相符。同時參

考民眾意見重做預測，據此修改原計畫草案所做之一連串計畫

過程。其目的要修正原計畫誤差，使其符合實際發展狀況，並

配合相關上位指導計畫來修正原計畫，以促進人口、產業、活

動合理分布。通盤檢討時機，在計畫發布後每 2 年至每 5 年或

計畫實施屈滿年限或計畫實施已屈滿 25 年情形下均可辦理，另

外根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7 條及第 8 條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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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未滿兩年不得藉故通盤檢討辦理變更，

除非有以下情形發生：  

一、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不能配合。  

二、都市計畫重新調整，都市行政界線改變，原都計不能配

合。  

三、經內政部認定實際發展需要。  

四、相鄰地區辦理細部計畫通檢盤檢討如涉及主要計畫時，

一併辦理。  

五、依照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辦理個案變更至原計畫無法配

合，亦就是依據該條規定，為配合國防、交通、水利、及

經濟發展和其它重大建設需要或重大天災人禍，可以個案

變更。  

而本鎮之都市計畫自公元 1959 年（民 48 年） 8 月 3 日公

布實施以來，共有一次全面通盤檢討及四次的個案變更，分述

如下：  

一、擴大羅東鎮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第二次通盤檢討：  

(一 )變更內容：部分綠帶變更為人行道及道路，部分水溝

用地變更為學校用地，部分鐵路用地變更為工業區，

部分商業區、住宅區變更為道路用地。  

(二 )省府核准日期文號： 1982 年（民 71 年）12 月 30 日建

四字第 158924 號函。  

(三 )發布日期文號：宜蘭縣政府 1983 年（民 72 年） 3 月

19 日府建都字第 20013 號。  

二、個案變更：  

(一 )變更內容：部分工業區、道路用地變更為鐵路用地。  

(二 )省府核准日期文號： 1984 年（民 73 年） 9 月 3 日建 4

字第 15417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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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布日期文號：宜蘭縣政府 1984 年（民 73 年） 9 月

24 日府建都字第 68229 號。  

三、個案變更  

(一 )變更內容：部分住宅區變為加油站用地。  

(二 )省府核准日期文號： 1984 年（民 73 年）3 月 7 日建四

字第 144743 號函。  

(三 )發布日期文號：宜蘭縣政府 1985 年（民 74 年） 3 月

23 日府建都字第 18179 號。  

四、個案變更：  

(一 )變更內容：部分住宅區等變為道路用地。  

(二 )省府核准日期文號： 1985 年（民 74 年） 10 月 3 日建

四字第 155207 號函。  

(三 )發布日期文號：宜蘭縣政府 1985 年（民 74 年） 10 月

3 日府建都字第 80160 號。  

五、個案變更：  

(一 )變更內容：部分公園用地、道路用地、住宅區變為學

校用地，住宅區變為學校用地，道路用地變為住宅區。 

(二 )省府核准日期文號： 1990 年（民 79 年）3 月 2 日建四

字第 15412 號函。  

(三 )發布日期文號：宜蘭縣政府 1984 年（民 73 年） 3 月

12 日府建都字第 17440 號。  

第三節   都市計劃展望  

本鎮都市計畫未來之發展，可瞭解本鎮在整個宜蘭所扮演

之機能角色來：自日治時期開始，隨著鐵公路的修築、太平山

林場的開闢，以資源取向的工業開始在羅東發展，先後設立了

紙產、電石場、製糖廠，二結至羅東發展成一處沿線小型工業

走廊並且具有一定雛形，在此情形下帶動了以羅東為中心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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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工商與聚落發展。羅東鎮聚居地與行政區人口為 97﹪，面積

比為 82﹪，聚居地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6071 人，居全縣各市鄉

鎮之冠，本鎮之醫療、商業、娛樂設施均極充足完備。  

從交通地位上，區域性台九省道連接台北與花東，同時在

本縣內串連頭城、礁溪、宜蘭、冬山、蘇澳等主要都市，羅東

是其間的大站；台七丙省道由羅東通三星，台二丙經五結濱海

區，利澤、龍德工業區通港澳， 196 縣道接五結、三星，均是

以羅東為中心的東西向或南北幹道。此外尚有輔助性鄉道聯絡

羅東與五結、三星鄉之楓林與冬山鄉之丸山。  

本鎮未來與宜蘭共同為全縣生活圈之核心，更為溪南地區

生活圈之核心都市。對羅東未來都市發展及各項建議如下：  

一、土地使用：  

發展建議說明如下：  

(一 )市中心區為商業使用，建議以更新高層發展取代平面

發展。  

(二 )周圍地區以發展重劃住宅區為主，不再擴大現有之住

宅區範圍。  

(三 )林務局蘭陽林區管理處及其附近地區劃為竹林新社

區。  

本鎮市中心區（特 1 至宜鐵間）為縣內最具商業發展潛力

之地區，故可以更新方式來作高層發展，以取代平面散佈，並

節省土地資源。重劃住宅區已夠本鎮住民發展，應避免任意擴

大。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及其附近地區為優美水面宜善加保存利

用，建議部分開發為高級住宅，部分兼遊憩使用，藉以提升本

鎮居住品質。  

一、交通系統  

    發展建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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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 1 號道路交通量飽和時再闢特 2 號道路。  

(二 )短期內以特 1 號道路為穿越性道路，長期則以特 2 號

為穿越道路，並將特 1 號道路改為市區內之林蔭道路。 

特 1 號道路及特 2 號道路均為本鎮區內之主要道路，故待

本鎮區域性穿越道路建成後，再改建特 1 號道路為市區內林蔭

道路。  

一、公共設施  

    發展建議說明如下：  

(一 )第二市場改建作多目標使用，地下二層作停車場，1、

2 樓為市場， 3 樓以上做服務設施、辦公室或住宅區。  

(二 )體二用地應變更使用作為東光國中體育場及住宅區。  

(三 )建立本鎮更完善公共設施，以應付鎮民所需。  

第二市場面臨改建應考慮多目標使用，以改善市、促進土

地利用為主要目標，本鎮原都市計畫所規劃體二用地區位良

好，鎮民使用率很高，惜未加以整理，宜作整體規劃，以配合

學校及社區使用，來發揮地利。  

二、都市景觀  

發展建議說明如下：  

(一 )市中心（興東路、中正路、中山路、公正路所圍成之

地區）使用大街廓更新方式來增加公共綠地，使本區

域成為都市中心地標及高級商業、服務業聚集處。  

(二 )整治南門圳為休閒林蔭帶，兼供停車使用。  

(三 )特 1 號及特 2 號道路作林蔭道設計。  

市中心（興東路、中正路、中山路、公正路圍成之地區）

為本鎮商業潛力最高之地區，可望發展成為都心地標以提供高

級商業及服務業，藉以提升本鎮商業角色。本鎮急需公共活動

綠帶，因此整治南門圳為休閒林蔭帶並兼作停車使用，使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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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成為休閒走廊，並提供部分空地以疏解本鎮停車困難之問

題。特一號及特二號道路可藉林蔭道設計來降低過境車速，並

改善道路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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